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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方案 

 

一．指导思想与原则方法 

㈠ 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

教育规划纲要；坚持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评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

的方针；突出内涵建设，突出特色发展；强化办学合理定位，强化人才培养中心

地位，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㈡ 原则方法 

⒈ 基本原则 坚持主体性、目标性、多样性、发展性和实证性五项基本原

则： 

⑴ 主体性原则 注重以学校自我评估、自我检验、自我改进为主，体现学

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； ⑵ 目标性原则 注重以学校办学定位和人

才培养目标为导向，关注学校目标的确定与实现； ⑶ 多样性原则 注重学校

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多样化，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和自身特色； ⑷ 发展性原则 

注重学校内部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及其长效机制的建立，关注内涵的提升和

质量的持续提高； ⑸ 实证性原则 注重依据事实作出审核判断，以数据为依

据、以事实来证明。 

⒉ 评估方法 实行目标导向，问题引导，事实判断的评估方法。 

二．评估重点 

㈠ 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 

⒈ 高校办学定位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 

⑴ 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否明确，完整，有办学特色； ⑵ 学校规划与地方

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关系； ⑶ 学校的学科专业尤其是优势特色学科专业

与地方产业、行业的关系。 

⒉ 高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对办学定位的支

撑度 

⑴ 学校对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四者关系的处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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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 教学工作中心地位、教学改革核心地位、教学建设优先发展地位的落实； ⑶ 

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对办学定位的支撑度； ⑷ 激

励机制与制度建设对办学定位的支撑度。 

㈡ 教师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 

⒈ 教学队伍情况； ⒉ 教学设备情况； ⒊ 教学投入情况； ⒋ 教

学基地情况。 

㈢ 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 

⒈ 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； ⒉ 人才培养方案等与专

业培养目标、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； ⒊ 课程开发、建设、使用等与学校

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； ⒋ 质量工程建设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。 

㈣ 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

⒈ 近三年学生评教情况； ⒉ 社会对学校的评价； ⒊ 用人单位对学

校的评价； ⒋ 政府对学校的评价。 

三．主要任务 

㈠ 按《教育部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〉》，由各部门协

作完成支撑材料整理和自评报告撰写： 

⒈ 定位目标 规划处牵头，由规划处、学生处、校办和教务处等部门负责

收集、提供办学定位、培养目标等相应部分的支撑材料目录，撰写自评报告“定

位与目标”部分。 

⒉ 师资队伍 人事处牵头，由人事处、教务处、资实处、国交处、科研处、

规划处和工会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、教育教学水平等相

应部分的支撑材料目录，撰写自评报告“师资队伍”部分。 

⒊ 教学资源 校办牵头，由校办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规划处、学生处、财

务处、资实处、国交处、审计处、信息办和图书馆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教学经

费、教学设施等相应部分的支撑材料目录，撰写自评报告“教学资源”部分。 

⒋ 培养过程 教务处牵头，由教务处、校办、学生处、规划处、资实处、

国交处、信息办和团委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教学改革、课堂教学等相应部分的

支撑材料目录，撰写自评报告“培养过程”部分。 

⒌ 学生发展 学生处牵头，由学生处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招办和团委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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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负责收集、提供招生和生源情况、学生指导与服务等相应部分的支撑材料目录，

撰写自评报告“学生发展”部分。 

⒍ 质量保障 教务处牵头，由教务处和人事处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教学

质量保障体系、质量监控等相应部分的支撑材料及目录，撰写自评报告“质量保

障”部分。 

⒎ 特色项目 校办牵头，由校办、规划处和学生处等部门负责总结、凝练、

撰写学校办学特色。 

㈡ 由各部门协作完成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数据填报和《教学基本

状态数据分析报告》编制： 

⒈ 学校基本信息 由校办、科研处、学生处、资实处、规划处和招办等部

门负责收集、提供学校基本信息部分的状态数据。 

⒉ 学校基本条件 由资实处、基建处、校办、教务处、财务处、图书馆、

学生处、信息办、后发中心和团委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学校基本条件部分的状

态数据。 

⒊ 教师信息 由人事处、科研处、教务处、校办、工会、国交处和继教院

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教师信息部分的状态数据。 

⒋ 学科专业 由教务处、研究生处和科研处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学科专

业部分的状态数据。 

⒌ 人才培养 由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科研处和团委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人

才培养部分的状态数据。 

⒍ 学生信息 由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招办、国交处、团委、研究生处和继教

院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供学生信息部分的状态数据。 

⒎ 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 由教务处、规划处和科研处等部门负责收集、提

供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部分的状态数据。 

四．组织架构 

根据沪工程教[2015]142号《关于成立校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领导小组和

工作小组的通知》,学校成立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： 

㈠ 领导小组 

组长：李 江、夏建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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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夏斯云、裴小倩、姚秀平、史健勇、鲁嘉华 

组员: 谢红、徐阳、王陈、叶峰、沈勤、缪行外、周细应、薛蕙、程武山、

方志军、王岩松、许传宏、张健明、张子厚 

【职责】 

⒈ 全面领导学校审核评估工作，审定评建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研究部署学

校审核评估总体方案； 

⒉ 指挥和督查各部门、各单位审核评估工作阶段任务的组织与实施进度； 

⒊ 研究决定评建工作中相关人财物资源配置、相关配套政策等重大事项； 

⒋ 审定基本数据报告、自评报告、校长报告等学校评建工作的主要材料。 

㈡ 工作小组 

组长：鲁嘉华 

副组长：谢红 

组员(按姓氏笔划顺序): 

于治水、王陈、王岩松、王裕明、方志军、叶枫、叶峰、朱蓓、汤正琴、许

传宏、李荣正、吴清、何法江、沈海庆、沈勤、宋勤健、张子厚、张学琴、

陈思浩、陈凌珊、周细应、周晓鸣、宓一鸣、袁蓉、柴晓冬、钱慧敏、倪智

勇、徐阳、徐菁利、徐新成、徐滕岗、唐幼纯、曹开云、程武山、鲁柏青、

谢敏、缪行外、薛蕙 

【职责】 

1．根据学校审核评估总体方案，组织本部门开展各项迎评工作； 

2．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落实方案细则，推进优化实施方案； 

3. 分析、研讨评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； 

4. 协调方案执行过程中各部门、中心的工作，确保执行进度。 

学校常设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（见沪工程委[2015]16号文），作为质量保障

与监控机构，具体开展评建工作的计划、研究、组织指导、协调、监督、材料汇

总审查等工作，负责专家进校考察活动的协调工作，促进学校日常质量保障工作

与评建工作的有机结合和整体优化。 

五．工作机制 

为落实各项工作任务，在审核评估期间学校实行如下工作机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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㈠  联席会议制 

1．领导小组每月例会，审定评建工作的重大事项； 

2．工作小组每两周例会，检查审核评估方案执行进度，布置近期工作任务； 

3．各专项小组每周例会，排查并解决难点问题，推进具体工作落实。 

㈡  部门负责制 

学校根据评估要求，确定各处(室/部)、院(部/中心)所承担的工作任务。由

各部门与学校签订迎评促建工作责任书(见附件 1),确保按时、保质保量完成自

评报告、支撑材料、状态数据等具体任务。 

㈢  全面督查制 

除各院(部/中心)自查外，学校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进校开展报告、材料和

数据等专项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 

各部门要积极关心和支持评建工作，动员本部门职工积极行动起来，举全部

门之力，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精力上为评建工作提供保障，确保评建工作取得

实效。 

六．工作进程安排 

学校审核评估分三个阶段进行：自评自建阶段、专家进校评估阶段、学校整

改工作阶段。 

㈠ 自评自建阶段 

⒈ 迎评审定、组织动员 (2015年 5月～11月) 

【目标】 认真研究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实施办法(试行)》

及相关文件，制订我校迎评工作方案，统一思想，明确目标，开展迎评工作动员。 

【任务】 

⑴ 成立审核评估工作组织机构，正式启动审核评估工作； 

⑵ 召开评建工作办公室会议，学习研究评估政策和审核要素的内涵，拟定

审核评估工作方案，进行工作任务分解，编制审核评估学习材料； 

⑶ 召开审核评估领导小组会议，审议学校审核评估工作方案； 

⑷ 召开审核评估工作动员大会，解读审核评估工作实施办法、审核项目和

审核要素的内涵，印发学校审核评估工作方案、评估学习材料，并做工作部署； 

⑸ 各专项工作小组分解分项报告任务、细化支撑材料清单，启动状态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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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。 

⑹ 各处(室/部)、院(部/中心)成立审核评估工作小组，学习评估方案和审

核要素内涵，制定工作计划，结合实际细化目标，启动材料、数据收集和报告撰

写。 

⒉ 自评自建 (2015年 5月～2016 年 5月) 

【目标】 按评估的审核项目、要素和要点全面检查本科教学工作状况，收

集、整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资料，形成支撑材料；准确把握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

节，加强整改和建设；形成自评报告、支撑材料、状态数据等。 

【任务】 

⑴ 各部门、各单位按照审核评估的审核范围，扎实开展自查、自评和自建

工作： 

① 各院(部/中心)全面加强教学基本材料的建设与管理，完成教学基本材

料的整改； 

② 完成院(部/中心)级教学管理文件的修订，完善院(部/中心)级教学质量

保障体系； 

③ 各处(室/部)、各院(部/中心)收集、整理审核年限内的评估支撑材料和

教学基本状态数据资料； 

④ 各部门、各单位对自查、自评中发现的问题、不足和差距，分析原因，

制定整改建设方案，及时报审核评估工作小组备案，并进行整改建设。 

⑵ 各专项工作小组完成分项自评报告、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的撰写及支撑材

料的梳理。 

⑶ 学校开展两次校内全面自评。 

⑷ 召开两次校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，听取各专项工作小组对工

作进展情况的汇报，听取专家意见，明确差距，提出整改建设思路。 

⑸ 专项小组督促各处(室/部)、院(部/中心)落实整改，充实支撑材料、优

化状态数据，完善自评报告。 

⒊ 预评改进 (2016年 6月～9月) 

【目标】 依根据自评的结果，加强存在问题的整改，对存在的差距进行针

对性建设；邀请校内外专家组成专家组，进行学校预评估，根据预评估结果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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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完善自评报告，充实各项材料，持续改进。 

【任务】 

⑴ 完成学校自评报告统稿，完成支撑材料和状态数据准备； 

⑵ 聘请市内外专家组成评估专家组，按教育部的工作程序，开展两次全面

预评估； 

⑶ 落实校内预评接待方案； 

⑷ 根据预评估专家意见，动员各处(室/部)、院(部/中心)及时整改，全面

完成预评改进任务； 

⑸ 根据预评估专家意见，完善《自评报告》，进一步充实支撑材料； 

⑹ 更新教学基本状态数据，编制最新版《状态数据分析报告》； 

⑺ 根据预评估情况，完善正式评估专家组到校工作方案、接待方案； 

⑻ 召开校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确定学校《自评报告》和《状态数

据分析报告》，向市教委申请专家进校考察； 

⑼ 全面完成迎评的准备工作。 

㈡ 专家进校评估阶段  

【目标】 严格按照教育部审核评估流程，全面落实各项检查汇报工作，确

保评估工作正常进行。 

【任务】 

⒈ 进一步完善专家组到校工作方案、接待方案，落实两个方案的前期各项

工作； 

⒉ 协助专家组做好评估工作。 

㈢ 学校整改工作阶段 

【目标】 根据审核评估专家组提出的评估意见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，

开展整改和提高工作。 

【任务】 

⒈ 根据专家组的反馈意见，制定整改方案和措施，并向市教委报送； 

⒉ 召开评估工作总结大会，全面深入进行整改。 

七．条件保障 

㈠ 学校设立审核评估评建工作专项经费，用于保障评估工作的开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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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 进一步加大对本科教学的投入，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，进一步加强教学

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确保“硬件实化，软件优化”； 

㈢ 为学校评建机构落实人员、场地、设施、经费，保证评估工作人员及时

到岗、评估设备设施及时到位。 


